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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居民企業

（非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10% 對境外非居民企業H股股東，本公
司統一按10%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
所得稅。

非個人居民

（非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10% 對非居民個人H股股東為香港、澳
門地區居民或為其他國家稅收居民 
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 
規定的股息稅率低於或等於10%
的，本公司按10%的稅率代扣代繳
個人所得稅；對稅收協定規定的股
息稅率高於10%低於20%稅率的，
本公司按協定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
人所得稅。

非個人居民

（非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20% 對非居民個人H股股東為與中國無
稅收協定的其他國家居民的，本公
司按20%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
稅。

個人居民

（中國內地登記地址） 20% 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
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，本公
司按照20%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
得稅。

內地證券投資基金 20% 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
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，本
公司按照20%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
所得稅。

發行人所發行上市權證/可轉換債券的相關信息

發行人所發行上市權證/可轉換債券 不適用

其他信息

其他信息 不適用

發行人董事

於本公告刊發時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王賢平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成虎先生、黃國
濱先生、吳寶海先生及黃珺女士。


